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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025】華南產物商標附加條款(適用於高級名牌或商標之貨物)  

(BRAND OR TRADEMARK CLAUSE) 

96 年 8 月 31 日依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 95 年 9 月 1日金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7 號令修正 

92 年 7 月 7日(92)產火字第 019 號函核備(公會版) 

 

茲經雙方同意，本保險契約所承保具有品牌、商標之貨物或製造商、被保險人有明示或默示

提供保證或責任之貨物，因保險事故發生遭受毀損或滅失時，受損貨物之殘餘價值將以本公

司自行負擔費用，並依照慣例清除受損貨物所有品牌或商標或其他識別特徵後之價值決定之。 

被保險人擁有前述受損貨物之所有權及控制權，被保險人經合理之判斷後，可自行決定前述

受損之貨物是否仍適合利用。非經被保險人同意，不適合利用之貨物不得出售或處置，但被

保險人應將出售所得或以其他方式處理之所得交付本公司。 

 

 


